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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公司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制订本须知。 

一、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本公司治理中心负责本次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三、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正

常程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认真履行法

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请现场参会的股东务必准时到达会场，并在“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签到册”上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A 股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还应出示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依法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

证明文件。 

2、A 股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股东依法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本人

身份证明文件。 

3、H 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填妥的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和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六、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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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1月 11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11月 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大会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大会主席作简短致辞 

1.报告大会出席人数。 

2.报告大会议程。 

3.推荐并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 

 

二、大会内容 

（一）大会主席介绍有关本次大会需要通过的有关议案情况 

    董事会秘书向股东解释累积投票制的具体内容和投票规则，并告知本次董

事、独立董事选举中每股拥有的投票权。 

（二）各位股东逐项审议提交本次大会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确定刘韬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2.关于确定陆颖莹女士、许志明先生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01 关于选举刘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关于选举陆颖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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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关于选举许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三）股东发言、提问及公司回答 

（四）对提交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五）统计表决结果并宣读表决结果 

 

三、大会主席作简短讲话（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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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一：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刘韬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如刘韬先生当选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其董事薪酬执行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薪酬标准。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如下： 

独立董事薪酬：人民币 22万元/年（人民币贰拾贰万元/年） 

其它董事不领取董事薪酬。 

如上述董事兼任公司其他职务，则所兼任职务的薪酬根据公司的相关规定执

行。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创业环保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6 

会议议案二：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陆颖莹女士、许志明先生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如陆颖莹女士、许志明先生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其董事薪酬执行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标准。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如下： 

独立董事薪酬：人民币 22万元/年（人民币贰拾贰万元/年） 

其它董事不领取董事薪酬。 

以上独立董事薪酬含税，其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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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三：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刘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原董事韩伟先生辞去所任本公司董事职务后，该董事席位一直空缺。

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收到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宁波百思乐斯贸易有限公司、绿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香港）

的书面提名，建议提名刘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作为第八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韬先生简历如下： 

刘韬先生，37岁，毕业于英国赫尔大学，获金融管理硕士学位。2011 年就

职于浙江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管理工作。2014 年

就职于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先后

担任宁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经理，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副经理，

2021 年担任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至今。刘先生多年从事投资、

管理等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及集团化经营管理经验。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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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四：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陆颖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独立董事邸晓峰先生因个人发展原因于 2021年 8月 31日辞去所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

司拟增补一名独立董事。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本公司董事会建议提名陆颖莹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如陆颖莹女士当选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其将获委任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主席等职务。 

陆颖莹女士简历如下： 

    陆颖莹女士，44 岁，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2004 年加入北京市通

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陆律师于 2005年取得律师资格，主要从事公司、证券、

并购和外商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服务业务。陆律师从业 16年间，曾：(1)作为主要

律师或者团队负责人参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上市项目；秦皇岛港股

份有限公司 H股上市、A股上市项目；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香港红筹上市项

目；联邦制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项目；中国一化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

项目；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上市项目等多个上市项目；(2)长期

担任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3)作为主要律师或者

团队负责人参与了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德国曼公司合资项目；东风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若干境外公司在境内设立合资整车、零部件、汽车销售、融

资租赁公司的项目。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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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五：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许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翔飞先生，因身体原因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辞去所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

司拟增补一名独立董事。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本公司董事会建议提名许志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如许志明先生当选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其将获委任为董事提名委员会委

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主席等职务。 

许志明先生简历如下： 

    许志明先生，59 岁，经济学博士。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宽带资本创始合伙人。1986 年 12 月至 1999 年 8 月历任中国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国际研究所研究员、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企业财务部联席总监及资

本市场部联席总监、英国国民西敏银行董事兼大中华区投资银行部主管、美国波

士顿银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管，1999 年 8 月至 2001 年 12 月担任华

润创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华润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华润励致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2002年 1月至 2005年 5月担任 TOM集团有限公司高

级顾问、TOM在线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2006年 3月起担任宽带资本

创始合伙人，2016 年 7 月东方证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H 股时开始担任独立非执

行董事。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